






蒲发〔2021〕56号

关于表彰2020年度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
决　　定

各村（居）党（总）支部、各村（居）委会:
2020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镇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带领全镇广大干部群众夺取了疫情防控、防汛救灾、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全面胜利。为树立典型、激励先进，经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对2020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予以表彰。
[bookmark: _GoBack]镇党委、政府希望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戒骄戒躁，紧紧围绕全镇发展大局，主动担责、认真履职，为全镇经济社会发展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全镇上下要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榜样，勇挑重担、顽强拼搏，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在新时代下推进蒲亭经济社会更上新台阶。
附件：2020年度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单



                                                       
            中共蒲亭镇委员会      蒲亭镇人民政府
2021年3月10日
















附件：
2020年度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单

1、 先进集体
（一）综合目标考评
村：先进集体   朝  阳  村
社区：先进集体   大西门社区  
先进集体   东  风社区  
先进集体   曾家洼社区
（二）单项奖
1．党建工作2名
附城村  东风社区
2．意识形态工作2名
九仙岭社区  雁家湖社区
3．党风廉政建设工作2名
牌楼村  曾家洼社区  
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2名
附城村  北门社区
5．精准扶贫工作1名
附城村 
6．服务城区项目建设工作2名
朝阳村  大西门社区  
7．卫生计生工作2名
桂林村  工业园社区
8．民政工作2名 
牌楼村  北门社区 
9．文化教育工作1名
义峰社区    
10．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工作1名
九仙岭社区
11．“两违”管控工作1名
牌楼村
12．应急管理工作2名
桂林村  雁家湖社区
13．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2名
附城村  桂林村  
14．特殊贡献奖3名
朝阳村  义峰社区  工业园社区
二、先进个人
1．镇机关、基层站所
戴喜波、周  丽、陈宏顺、万普灿、张许杰、杨  芳
黎维薇、李子娟、柯新征、尚国萍、孙  露、陈  希
陈  程、伍立玉、余水庆、孙金东
2．村（居）干部
胡  伟、刘显富、刘秀春、郑  君、邹云玲、李  毅
叶  萍、周林枝、马  珂、夏  苗、熊艳平、张炳俊
3．村（居）民小组长
杨三毛、杨冬志、陶太滚、李  俊、殷木秀、简家英
黄金火、毛定国、汤碧云、王圣如、杨菊花、陈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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